
普海渔局〔2010〕14号
关于印发普陀区小型渔业船舶
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渔业主管部门、船舶安全管理站，各村社、公司、服务站：

为进一步加强渔业安全管理基础，提高小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水平，排查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有效遏制各类渔业安全事故的发生，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小型渔业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普陀区小型渔业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参照执行。

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主题词：渔业  安全  管理  通知
抄报：区府办、区安监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张禾波副区长
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10年1月15日印发
普陀区小型渔业船舶
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提高我区小型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水平，进一步规范渔船管理秩序，消除渔船安全隐患，减少渔船安全事故，决定开展普陀区小型渔业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为确保此次专项行动顺利进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安全发展”这一主题，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责任、突出重点、着力整治，不断增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确保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整治目标

通过这次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我区小型渔业船舶管理，强化渔船安全基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高广大小型渔船船长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增强安全生产的自觉性，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渔船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渔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建立稳定有序的渔业安全生产环境。

三、整治时间

2010年1月20日-2010年4月30日。

四、整治内容

对辖区内的小型渔业船舶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为：船舶技术检验证书、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等证书是否齐全有效；职务证书、渔业专业基础训练证持有情况；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备的配备数量及有效性；是否在核定的航区、风力等级航行和作业；是否存在违章搭客等行为；渔工保险情况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校核船舶主尺度、作业人数、作业类型；核查船舶主机功率、船体材质等。
五、整治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1月20日-1月31日）
各地要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精神及时通知到辖区内每位小型渔业船舶船主，督促他们针对整治内容，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同时各地船舶安全管理站要会同各渔船签证站对辖区内的小型渔业船舶进行调查摸底，全面掌握辖区内持证、套牌、无证小型渔业船舶数量及相关资料，填写相关登记表（见附件1、2、3），由渔船签证站以电子表格形式上报区渔政渔监站，农民信箱：洪佳慧。

（二）检查与整改阶段（2月1日-4月1日）

区渔政渔监站、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区渔船检验站将抽调人员，与各地船舶安全管理站、渔船签证站组成联合工作组，对辖区内的所有小型渔业船舶进行逐船登临检查，全面排查和消除无证生产、套牌生产、不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等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章搭客、超航区、超抗风力航行等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船检人员重点加强对小型渔船的检验管理，校核船舶主尺度、船员人数、作业类型；核查船舶主机功率、船体材质、安全设备配备数量及有效性；检查渔船主船体质量等，并拍照存档。对不符合船检规范要求和存在安全隐患的渔船要督促船主及时整改落实，同时坚持边查边改，对能立即整改的，要及时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排出计划，落实部门或专人，监控跟踪，限期整改落实。对船体质量差、隐患问题突出的，坚决予以拆解报废。
（三）培训教育阶段（4月1日-4月25日）

按照“逐船检查、逐船整改、逐船宣传”的原则，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对小型渔业船舶船长进行“面对面”安全教育活动，各乡镇（街道）渔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区海洋与渔业局落实“面对面”教育授课人员。各地要对每期渔船船长“面对面”安全教育进行登记造册，建立教育档案台账，真正做到每位渔船船长都参加教育。

（四）总结阶段（4月26日-4月30日）

全面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部署下步措施，进一步规范对小型渔业船舶的安全监管。同时对专项整治行动的各类检查记录和整改记录进行整理，建立安全台账。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为切实加强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区海洋与渔业局成立由林海达副局长任组长，徐永祥、朱兵雷、汪晓任副组长的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指导、监督此次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陈岷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徐永华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区渔政渔监站，联系电话：3012642，3023817。

2、落实责任，分工合作。由区海洋与渔业局全面负责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分管领导要亲自负责，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此项工作；局属各职能部门组织力量，明确检查人员的职责，根据整治的重点和内容，严格依据有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各乡镇（街道）渔业主管部门、船舶安全管理站要引起高度重视，落实好检查人员，共同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并加强对辖区内小型渔业船舶船主的宣传教育及隐患整改的监督工作，确保此次行动取得实效。

3、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一定要突出重点，强化对小型渔业船舶的安全检查和检验力度，彻底排查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对检查出的问题，落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并在规定期限，完成整改任务，确保渔船安全适航。各地要对本地的专项整治行动情况做好总结，于5月10前上报区海洋与渔业局，传真电话：3055711。
附件：1、普陀区60马力以下渔船登记表

2、普陀区60马力以下套牌渔船登记表

3、普陀区60马力以下无证渔船登记表

附件1：

普陀区60马力以下渔船登记表
       乡镇（街道）

	序号
	船名号
	船主

姓名
	所属单位
	功率
	船质
	船员人数
	主作业类型
	作业
区域
	救生衣件数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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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普陀区60马力以下套牌渔船登记表
       乡镇（街道）

	序号
	船名号
	船主

姓名
	所属单位
	证书功率
	实际功率
	证书船质
	实际船质
	主作业类型
	作业
区域
	船员人数
	救生衣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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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员持证情况
	船舶持证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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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附件1、2船舶持证情况分基础证和临时证

附件3：

普陀区60马力以下无证渔船登记表
       乡镇（街道）
	序号
	船主

姓名
	所属单位
	功率
	船质
	船员人数
	主作业

类型
	作业区域
	船员人数
	救生衣件数
	手机号码
	船员持证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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